
釋宗恆 補特伽羅我 VS 薩迦耶我 

《成佛之道》：「我有二：一、補特伽羅我；二、薩迦耶我。補特伽羅，譯義為數

取趣，是不斷在生死中受生的意思。無論是自己、別人、畜生，都有身心和合的

個體，都可說有世俗假我的（受假1）。但眾生不能悟解，總以為是實體性的眾生

在輪迴，就成為補特伽羅我執。薩迦耶，是積聚的意思。在自己的身心和合中，

生起自我的感覺，與我愛、我慢的特性相應，與他對立起來（名假2）。這是根本

沒有的妄執──薩迦耶見。對人，有補特伽羅我執；對自己，有補特伽羅我執，

更有薩迦耶見的我執。 

 眾生的世俗心境，都是執我的（俱生我執）。但這是直覺來的，極樸素的實

我，到底我是什麼，大都不曾考慮過。這到了宗教家，哲學家手裏，就推論出不

同樣的自我來（分別我執）。但作為生命主體，輪迴實體的我，一定認為是實有

的；這是與他對立而自成的，輪迴而我體不變的。實有（實）、自有（一）、常有

（常），為自我內含的特性。這與執法有自性的自性，定義完全一樣。所以約法

說無自性，約眾生說無我，其實是可通的。所以說為法無自性空，我無自性空；

又說為法無我，人（補特伽羅）無我。可是薩迦耶我執，又在這實、一、常的妄

執上，進而說樂。覺得自身為獨立的，就覺得是自由自在的。從我（妄執）的本

性說，我是樂的；從我所表現的作用說，是自我作主，由我支配（主宰，是我的

定義）的權力意志。所以薩迦耶我，是以主宰欲而顯出他的特色。不過，如通達

無自性，通達實、一、常的我不可得，主宰的自在我，也就失卻存在的基石而遣

除了。這些，是觀我空所必應了達的意義。」( Y 12p345~347 ) 

 

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：「薩迦耶見，就是我見或身見，即對於五蘊和合的所依，本不

是我的東西，由於錯誤的認識，妄執為我。」( Y 6p48 ) 

 

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：「我見，梵語為薩迦耶見，即對身心而起自我（是實是常是

一）的計執。《阿含經》以來，一致的以我見為邪執的根本，生死的根本。」( Y 

7p281 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《中觀今論》：「受假。受，梵文的原義，應譯為取；假，依梵文是施設安立義。《中論》「亦為

是假名」的假名，即是此「取施設」。取有攫而團攏的意義，如房屋是因種種瓦木所成，此房屋

即是取假。常說的和合假，與此取假義同。依龍樹菩薩說，此取假中可分多少層。如人是皮骨筋

肉等所成，故人是取假。隨取一骨、一皮，也各是眾緣所成，也是取假。故取假可從粗至細有許

多層次。總之，凡以某些法為材質而和合為所成的他法，皆是取假。」( Y 9p177 ) 
2
 《中觀今論》：「名假。名即名稱，凡吾人所覺為如此如此的概念，或是說為什麼的名字，都是

名假，此名假是約認識的關係說。因為心識中所現起的相，或是說出的名稱，雖大家可依此了解

對象，然這是依名言觀待而假立的，名稱與法的體性，並不一致。如說火，火不即是實火，所以

不燒口，故名是假；但若喚「持火來」，而人不持水來，故火名也有世俗之用。」( Y 9p176~177 ) 


